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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鑑安網

(高雄市專用、特教資源中心管理) 

•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特通網

(全國用、隸屬於國教署)

兩網簡稱



鑑定安置一般流程

受理報名 開放接收補件審查

• 兩網申請登記
• 修改列印
• 列印提報清冊

核章上傳

• 結果查詢
• 兩網接收
• 列印清冊
• 人數檢核
• 轉銜異動

• 補件-修改列印
• 初評會議
• 複審會議

手冊P197



Step1.受理報名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申請登記：填寫申請表後，下載列
印並請家長簽名

★修改列印：上傳附件資料和申請表
★修改列印：下載列印鑑安網團體清

冊並核章，上傳核章後
的特教通報網提報清冊
和鑑安網團體清冊

★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疑似
身障生→新增身障生(適用新提
報的疑似個案)

★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
新增提報鑑定學生

★提報鑑定安置：列印提報清冊→列
印並核章(需上傳到鑑安網)

受理報名：兩網

申請視訊會議：偏遠、特偏、極偏學校可申請視訊，其餘學校請專案申請

手冊P197



Step1.受理報名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操作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操作

• 登入鑑安網

• 滑鼠移到鑑定安置→點選申請登記

• 選擇提報期程：高雄市112學年度國中小第o次鑑定安置

• 選擇申請類型

• 依序點選未來申請階段與障礙類別

• 填寫新提報學生的申請表(舊生可輸入身分證字號由系統
自動帶入基本資料，代入後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並修改錯
誤資料)

• 建議填完必填欄位後，先下拉網頁到下方按下「確定存檔」

手冊P198-199



申請表小技巧(鑑安網)

◎申請表可能問題（建議參考鑑定安置網「操作手冊」詳細說明及解決方法）：

1.為確保國籍學生身分證字號正確無誤，系統會自動進行身分證字號檢查。

2.申請表填完，無法存檔→表示還有「必填欄位未填寫」。

3.已存檔，為何沒存成功→為避免佔線造成網路當機，申請表填寫時間限制20分
鐘，超過20分鐘未存檔會被強制登出系統。

4.附件請少量多次上傳，可以避免因網路頻寬上傳等因素影響。

※小技巧：申請表必填欄位填完畢後先「確定存檔」，附件可從『修改列印/修改』
再上傳。

手冊P198-199



相關文件下載(鑑安網)

路徑：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文件表單/國
中小階段/112學年度

註：部分文件為參考用，請勿直接下載使用；
部分文件請下載後記得修改後才使用

手冊P200



Step1.受理報名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操作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操作
手冊P207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操作

• 請先了解欲提報的學生是否具有『特教生』的身份

• 確認方式：可在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認個案（身障），如
有看到該生的名字，表示已有特教生身份，但如為新入校學生，請務
必與家長或前一校確認。

已有特教生身分

輸入身分證字號

帶入資料後編輯更新

沒有特教生身分

建立疑似生

選擇「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手冊P207



沒有特教生身分-建立疑似生

入學日期
8/30 畢業日期6/20

手冊P208



沒有特教生身分-建立疑似生

提報疑似生完成後，有在此畫面看到該生的名字才是真的完成。

手冊P208

高通通



有特教生身分(特通網)

學生已具有特教生的身份或已經是該校的疑似生，請依下列步驟提報：

• 路徑：學校學務/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或填寫鑑定申請
表/點選鑑定安置期程/點選新增提報鑑定學生

手冊P208



修正學生資料(特通網)

原校舊生：學校學務權限→特殊教育學生→確認個案(身障)→點選學生名
字→於學生基本資料頁面中修改

參考手冊P213



修正學生資料(特通網)

1.路徑：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填寫，下拉表單到下方點選刪除。

2.請到特殊教育學生/確認個案(身障)，點選學生名字進行修改。

3.新增提報鑑定學生的過程再做一次即可。

參考手冊P213

特殊狀況參考特通網疑難雜症Q&A1

參考手冊P213



列印特通網提報清冊

最後”列印提報清冊”並核章再上傳到高雄市鑑定安置網中

參考手冊P209



• 最後有關於鑑安網申請登記的更新2.0

• 有關於送件的新系統設定

• 因手冊編排方式將留置於稍後再說



請注意!!!!

• 1.學生兩網姓名皆應正確無誤，包含異體字、
同音異字，盡量用複製貼上，否則系統進
行兩網偵錯時將產生錯誤，影響學生權益。

• 2.通訊地址應正確，包含郵遞區號6碼、行
政區、街/路名稱及門牌號碼

• 3.學生兩網生日應正確無誤



Step2.補件審查



Step2.補件審查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操作
(此階段不需要使用特通網)



補件審查─鑑安網

＊申請個案狀態呈現「需補件」時，請進入修改列印；
• 點選「修改」可更新申請表與附件內容
•留言區可回應初評教師，為保護個資，中心無法透漏初評教師個
人資訊，請善用留言區與初評老師進行溝通。

＊決定是否參加鑑定安置會議，請進入結果查詢：
• 初評會議結束後，請上線查閱初評決議
• 請列印初評決議通知書轉知家長和簽名後校內留存
• 欲申請複審須於初評會議後線上點選「申請複審」並寫明申請原因

• 「申請複審」者請留意鑑安網最新公告中所公告的會議時程表
＊已申請視訊會議者，請依排定時間進行視訊測試
＊文件下載：列印「特殊教育鑑定安置會議通知暨委託書」轉交家長

參考手冊P109-P201



申請表下載(鑑安網)

路徑：鑑定安置/申請登記/修改列印/點選此次期程/申請表下載

參考手冊P199



申請表修改(鑑安網)

申請表的附件需要重新上傳，請問如何進行?

路徑：鑑定安置/申請登記/修改列印/點選此次期程/修改

就可以再次進入個案的申請表做上傳附件的修改。(鎖定後就無法再修改)

參考手冊P200



初步評估鑑定安置會議後
(鑑安網)路徑：鑑定安置/申請登記/結果查詢/點選此次期程/點選初評決議通知單

·下載初評決議通知書給家長審閱和簽名(學校留存)

·與家長討論確認後點選接受初評決議或申請複審(請敘明理由及補充更多資料)

參考手冊P201



複審會議(鑑安網)

點選申請複審後，系統會自動將狀態改為需補正，請學校端使用修改列
印功能補上傳更多補充資料，並請上傳於【其他】欄位，上傳完成後點
選完成補正。

請注意鑑安網首頁會議時程公告

若家長未能出席複審會議，請學校務必給予家長簽立委託書後繳回中心
(文件下載區下載)

若點選接受初評決議，則等待開放接收階段才可列印清冊或接收。

參考手冊P201



Step3.開放接收



Step3.開放接收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操作



開放接收結果1 (鑑安網)

路徑：鑑定安置/結果查詢/點選此次期程/

點選該生的 完成報到 或 未報到、已轉學
或已死亡

非特生在鑑安網上不需接收/點選報到

※貼心小叮嚀：

1.學生取得確認特教生身份並到貴校
報到者，可按下完成報到。

2.學生(已)非特教生者，系統已設定
無法按下○，請放心。

（在教育部特教通報網，非特教生
就要接收喔）

3.學生未報到者，請確實按下未報到。

4.請和通報網小提醒一的部分一起做。

參考手冊P202



開放接收結果2 (鑑安網)

路徑：鑑定安置/結果查詢/點選此次期程/點選該生個人清冊和團體清冊

有文號且開放接收時程到時才可下載清冊!!

※貼心小叮嚀：

鑑定安置清冊請務必會
相關處室核章後留存。

參考手冊P202



開放接收結果3 (鑑安網)

開放各校接收結果，校內設有特教班「不分類(集中式)」、「不分類分散
式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及「其他各類巡迴輔導班」學校還
要做哪些事情？

路徑：鑑定安置/結果查詢/點選此次期程/點選學生人數檢核

參考手冊P202



學生人數檢核(鑑安網)
學生人數檢核(鑑安網)
請詳閱表格內所有的資訊做確認後，下拉到表格左下方按下人數確認無誤後，貴校的
資訊方會送達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內。

• 數據取自教育部通報網，因連線問題不一定每天更新資料庫。
貴校於特通網上進行修正後，修正內容不會馬上顯現於鑑安網中，

• 需等到特通網資料匯入鑑安網資料庫中，因此兩網之間會有一些時間差。
• 特殊教育通報網路徑：(學務權限)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確定個案(身障)/ 點選學

生姓名 /安置情形或安置情形二 點選選擇巡迴輔導學校 )
• 人數檢核因會選擇檢核期程的關係，因此基本上不會跟學前的人數檢核混在一起。

參考手冊P203



參考手冊
P203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確認學生是否完成報到並請進入結
果查詢：
·列印個人清冊，團體清冊
·點選學生報到或未報到；決議為非特
教生，系統設定無法按回報
·校內設有特殊教育班型者，需進行學
生人數檢核
鑑定證明參考P206

·原校確認個案安置回本校--接收學生
(決議為非特教生，也請務必接收)
·原校確認個案被安置到他校—先完成
填報轉銜表，再回確認個案(身障)異
動後，通知下一間學校進行接收。(原
校確認個案，如通過暫緩就讀，該個
案請勿填報轉銜表)
·轉銜異動安置到他校的學生 & 接收從
他校安置到本校的確認個案

開放接收─兩網

非特生在鑑安網不需接收、特通網需接收下架



巡輔學校(特通網)

特殊教育通報網路徑：(學務權限)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定個案(身障)/ 
點選學生姓名 /安置情形或安置情形二 點選選擇巡迴輔導學校 )

參考手冊P206



Step3.開放接收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操作



接收結果階段(特通網)

接收提報鑑定安置在本校的學生

參考手冊
P210



接收結果階段(特通網)

接收提報鑑定安置在
本校的學生

• ※貼心小叮嚀：

• １請和高雄市鑑定
安置資訊網-小提醒
九的部份一起做。

• ２特殊教育通報網
上的特教生和非特
教生“都要”接收。

參考手冊
P210



學生提報鑑定通過並且安置在他校

學生原本就是確認個案(身障)，則：

1.請您先使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中”轉銜權限”的帳號進入填寫轉銜表。

2.再使用”學務權限”的帳號進入異動學生，才能完整的完成學生的轉銜。

學生轉出學校的畫面中的完成填報欄位要出現Y才表示真的完成第1步驟的轉銜表
填寫→點選右下方紅色的異動→點選異動原因再點選確定異動

貼心小叮嚀：
1.鑑定安置完畢等待原校辦理異動或原學校尚未異動，無法接收：若「提報學校」
與「安置學校」不同時，則須由原校辦理轉銜異動後，安置學校才能接收。

2.若學生在特教通報網是疑似生，並且通過鑑定安置網的鑑定安置為特教學生，
是不需要填寫轉銜表就可以直接在特教通報網(學務權限)疑似身障生按照第2步
驟辦理異動。

參考手冊
P210

參考手冊
P211



他校提報安置在本校
參考手冊
P211從其他學校/園所鑑定安置到本校/園所的學生，我要在教育部特

教通報網的哪裡接收？

1.請您先到 學生動態追蹤/新安置本校學生清冊 查看學生前一校是否已完成異動



他校提報安置在本校
參考手冊
P210

• 如果狀態為”原學校尚未異動，無法接收”，請聯絡原提報學校並建議參
考下圖和通報網小提醒二進行偵錯。等原提報學校異動後進行接收即可。



學生安置在其他學校

如果貴校有特教通報網學校轉銜的帳密 如果貴校只有特教通報網學務權限的帳密

路徑:進入學校轉銜/轉銜服務填報/初次填寫轉銜表
/輸入身分證字號，產生該生的名單後即可點選填
寫轉銜表

路徑:進入年度填寫轉銜表/初次填寫轉銜表/輸入身

分證字號，產生該生的名單後即可點選填寫轉銜表。



學生安置在其他學校



學生安置在其他學校

• 如需再次進入繼續填寫轉銜表，則請進入
編輯查閱轉銜表



學生在特通網資料有誤怎麼修正

• 1.路徑：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填
寫，下拉表單到下方點選刪除

• 2.請到特殊教育學生/確認個案(身障)，點選
學生名字進行修改。

• 3.新增提報鑑定學生的過程再做一次即可。



特通網疑難雜症

• 路徑: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問題集錦
• 1.使用查詢方式查詢是否已有人問過及

通報網的回覆。
• 2.按下「我要問問題」寫上您所要提問

的問題。

或寫信給特通網
setnet@mail.set.edu.tw



特通網疑難雜症
Q&A



特通網疑難雜症Q&A

• Q1：學生資料修正後特通網仍顯示舊資料未
更新成修正後資料(例如：學生改名，但修正
姓名後系統仍顯示舊的名字)。

• A1：鑑定資料內的基本資料是在提報當下由
系統自動帶出，並不會隨時隨通報資料異動。
如仍在提報區間內，請學校點「填寫」進入，
刪除學生鑑定後，於疑似生區自行改名，再提
出申請。



特通網疑難雜症Q&A

• Q2：要將畢業生轉銜異動給下一教育階段學校，可是學生沒有跟其
他畢業生一起出現在轉銜異動名單內。

• A2：登入學校轉銜帳號→轉銜服務填報→初次填寫轉銜表→輸入學生
身分證字號→點選下一步→彈跳視窗點選學生轉銜異動原因(例：畢
業)→再依照一般轉銜異動流程處理即可。



特通網疑難雜症Q&A

• Q3：如何把學前離園的特教生，從社會局將學生搬回學校操作方法?

• A3：

• 1.從轉銜系統裡，年度填寫轉銜表查閱編輯轉銜表



特通網疑難雜症Q&A

• 把學前離園的特教生，從社會局將學生搬回學校操作方法
2.點該生姓名，將未來安置的受理單位，改為新轉入的幼兒園



特通網疑難雜症Q&A

• 3.再由轉銜系統，身心障礙學生/確認個案，點該生姓名/學生資本資
料，點異動。



鑑安網疑難雜症
Q&A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 1.無須登入選擇操作說明→鑑定安置(學校端手冊)→使用搜尋功能(鍵
盤可按Ctrl+F)→輸入關鍵字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 Q2：學校端在進行補件時，按下修改後會跳回申請頁面的問題解決
(例如：由中心協助申請補提報之個案)：

• A2：當畫面跳回申請頁面後→點選「申請類型」下拉選單選擇學生的
申請類型後，頁面即可跳回補件畫面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 Q3：申請了臨時鑑輔會，中心告知已協助後台補申請提報，接下來
學校端該怎麼做?

• A3：登入後可以點修改列印，就可以開始修改教育階段和提報障礙類
別，有時候下拉選單選擇後畫面會跳掉，這時只要再重複點選下拉選
單後等待網頁出現畫面即可，因網站速度關係，有時須等待1至3分鐘
不等。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 Q4：為什麼鑑安網的的送件狀態列出現了提醒的文字內容?這些文字
內容是什麼意思？學校該如何進行相對應的處理？

• A4：此為鑑安網新功能，由系統自動讀取每案送件資料中的必附資料
是否已完成上傳。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未完成送件(請補齊附件)：仍可使用
修改列印進行修改、補件

• 說明一：若顯示為「未完成送件(請補齊附件)」時，請
學校使用修改列印功能於期限內進行修改、補件上傳。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未完成送件(仍可進行修改、補件)
確認送出：學校端確認完成送件時進行點選，點選後不可再進行修改，
完成送件後承辦人即開始進行派案。若學校於送件申請期限內未點選確
認送出，則視同未完成送件，請各申請人員務必於期限內點選確認送出，
中心才可完成收件，進行派案初審作業。

• 說明二：若顯示為「未完成送件」時，表示該案已將必附檔案皆上傳完成，但仍未完成最後
確認送出，學校仍可使用修改列印功能於期限內進行修改、補件上傳資料檔案，若確認該案
不再進行任何修改的話，則可按下確認送出鍵，才算於系統上完成送件，請注意，當按下確
認送出鍵後即表示該案已完成送件，點選後即不可再進行修改，當案件完成送件後，鑑定安
置承辦人員即開始進行派案審件，另若學校於送件申請期限內未點選確認送出，則視同未完
成送件，請各申請人員務必於期限內點選確認送出，中心才可完成收件，進行派案初審作業。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 說明三：當狀態欄位顯示為「已送件初審中」，即表示該案已於系統上完
成送件且學校無法再進行任何修改，承辦人將開始進行派案初審工作。下
列圖片為鑑安網狀態列畫面說明，可供參閱。

※重要提醒：當送件資料(必附文件)未齊全且已達送件
期限時，鑑定安置系統將徑予退件處理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當上一步驟點選確認送出後，該案即
無法再進行編輯修正

已送件初審中：已完成送件不再做任何
修改，承辦人開始進行派案初審。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 Q5：為何系統出現要求輸入輔導主任電子信箱的提醒呢？

• A5：因部分重要訊息將由系統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各校輔導主任進行檢核及
與校內各相關人員進行橫向溝通聯繫或以團隊方式進行相關工作，因此請各
校務必於鑑定安置系統內填寫正確的輔導主任電子信箱，以免系統進行重要
訊息通知時，無法有效將資訊傳達至貴校輔導主任。例如：當申請鑑定安置
案件未於系統收件期限前按下確認送出件完成送件申請，系統將以寄發電子
郵件方式提醒貴校輔導主任進行確認，以免損失學生申請鑑定安置工作等相
關權益。



鑑安網疑難雜症Q&A

• 112學年度第3次國中小集中式特教班擬採取系統分發方式進行

•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更改志願及安置順位問題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更改志願及安置順位問題

•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更改志願及安置順位問題

• 5-1-6 更改志願

• 請於開放更改志願期間登入網站於修改列印頁面.點選[更改志願]
登入網站①鑑定安置②修改列印③開始搜尋④更改志願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更改志願及安置順位問題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更改志願及安置順位問題

• 5-1-7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安置順位問題

• 申請安置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安置順位是依照戶籍地址與集中式特教班學校地

址由google MAP API 自動計算後依據距離遠近自動設定的。

1.若戶籍地址有變更 : 請於申請表更新戶籍地址(安置順位會自動變更) 後重新存檔

即可。

2.若安置順位與人工手動比對出來的距離有所不同 : 請重新勾選下圖 [國小集中式

特教班] 讓系統重跑 google MAP API 試看看後重新存檔。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者更改志願及安置順位問題



集中式特教班更改安置學校順序

路徑：鑑定安置/申請登記/修改列印/點選此次期程/開始搜尋/點選更改志願



集中式特教班更改安置學校順序

選擇需要修正順序的學校→確定送出。

依序完成上述步驟後，頁面會顯示「列印申請表」，請學校載並輸出申請表。



集中式特教班更改安置學校順序

學校將新申請表交付申請書予家長簽名後，重新進入選擇檔案上傳。

請學校上傳完畢後，再次檢視掃描檔是否完成上傳。



新增-鑑安網團體名冊說明

Q：在鑑安網上的團體名冊下載下來沒有出現申請登記的學生姓名資料?

A：當狀態為還沒有完成送件時，下載下來的團體名冊會無法顯示送件學生
名單，請完成送件後再下載團體名冊進行核章。



因兩網皆會不斷地進化、
進行滾動式修正，如有差
異，請以最新的修正為主。



簡報結束
Q&A時間


